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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的指引 

 

2022 年 5 月 5 日，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（1999

年文本）（以下简称海牙协定）在我国正式生效。本指引旨在梳

理通过海牙协定提交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的程序、审查注意事

项和费用等，助力创新主体高效合理使用海牙体系开展全球产品

布局，促进工业品外观设计创新能力提升。 

一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概况 

（一）海牙协定 

海牙协定是适用于工业设计领域的国际知识产权协定，由世

界知识产权组织（WIPO）管理。通过该协定，申请人提交一份

国际申请后，就可能在若干个缔约方获得外观设计保护。近年来，

海牙协定的缔约方不断增加，海牙体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。截至

2023 年 10 月，海牙协定共有 79 个缔约方，覆盖 96 个国家/地区。 

（二）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程序 

海牙体系为创新主体提供了一种简捷、高效的外观设计国际

注册程序，方便创新主体对外观设计的集中化管理。通过海牙体

系提交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，申请人仅需使用一种语言（英语、

法语或西班牙语）提交一件国际申请、支付一种货币（瑞士法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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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F）和通过一个机构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）即有可能在

90 多个国家/地区获得至少 15 年的外观设计保护。 

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可以直接提交或通过缔约方主管局

提交给国际局，由国际局进行形式审查、国际注册和公布，之后

进入指定缔约方主管局进行审查，决定是否发出驳回通知或给予

保护。该驳回通知不同于我国外观设计国家申请审查中的驳回决

定，申请人可根据缔约方主管局的要求对驳回通知进行答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在国际局审查程序中的注意事项 

（一）与申请有关的注意事项 

关于提交国际注册申请的资格。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之

一：缔约方的国家或缔约方的政府间组织成员国的国民；在海牙

协定的缔约方拥有真实和有效工商业营业所或住所的自然人或

法人；在缔约方领土内有经常居所的自然人或法人（1999 年文

本规定）。 

关于申请日的确定。提交国际注册申请的途径有两种：直接

提交和通过缔约方主管局间接提交。直接提交申请，其申请日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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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局收到国际注册申请的日期。通过缔约方主管局提交申请，

其申请日是相关申请人的缔约方主管局收到该申请之日，但前提

是，国际局须在该日起 1 个月之内收到该申请。此外，还存在会

导致申请日推后的情况。国际局会对申请人提交的文件进行形式

审查，某些不规范的情形可能会导致申请日推后，如未使用规定

的语言之一、没有指定缔约方、没有能使申请人身份得以确定的

说明等。申请人可以自国际局发出不规范通知书之日起的 3 个月

内进行更正，申请日为收到对此种不规范情形作出更正的日期。

如果没有在 3 个月期限内更正，国际注册申请视为放弃。 

关于申请文件的准备。国际注册申请的内容分为三类：必要

内容、补充必要内容以及非强制性内容。必要内容由任何国际注

册申请中必须包括或附具的信息构成，如：提出进行国际注册申

请的明确请求、申请人详细信息、外观设计项数和产品名称、被

指定缔约方名称以及费用等。补充必要内容是某些情况下缔约方

可以通知必须包括在指定该缔约方的国际注册申请中的内容，

如：设计人身份信息、权利要求书和简要说明等。非强制性内容

包括指定代理人、主张优先权等。 

申请人可以自行向国际局提交国际注册申请，也可以委托代

理办理相关事务。 

（二）与国际注册、公布有关的注意事项 

原则上，国际注册日与国际注册申请的申请日相同。如果国

际注册申请中存在涉及被指定的缔约方所通知的附加内容的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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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。例如，用 1.1、1.2、1.3 等，表示第一个外观设计，用 2.1、

2.2、2.3 等，表示第二个外观设计，以此类推。 

2. 视图数量 

提供足量视图，可以包括：主视图、后视图、左视图、右视

图、俯视图、仰视图、立体图，必要时可以提交放大图、剖视图、

分解图或者变化状态图等，以更清楚地表示外观设计。可以省略

相同或者对称的视图，同时在说明中解释省略视图的原因。 

3. 视图内容 

申请人制图时应符合专业标准，背景保持单一清晰，避免出

现技术制图。视图中不允许出现带有轴线和尺寸的制图以及说明

性的文字或者图例。外观设计的各视图需要满足视图之间投影关

系对应。可以采用黑白或彩色的照片以及其他图样，但是在一件

申请中不要混用不同形式，不要混用黑白图样和彩色图样。如果

申请人提交的立体产品表面的浮雕和轮廓不够清楚，比如某些曲

面立体产品的曲面轮廓通过正投影视图不能清楚表达，在不同的

缔约方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辅助表达。 

三、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程序中的注意事项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指定中国的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时，

主要涉及外观设计的定义、新颖性、清楚表达、单一性等。如果

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指定中国的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不满足

规定，会在国际公布后的 12 个月内发出驳回通知。答复驳回通

知的期限一般为 4 个月。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后没有发现驳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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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的，作出给予保护的决定，通知国际局。指定中国的外观设

计国际注册申请授权公告后，申请人可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出

具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专利登记簿副本，作为在中国给予保护

的证明。 

国际局公布的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中包括含设计要点的

说明书的，视为已经依照规定提交了简要说明。申请人要求优先

权的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不收取优先权要求费。如未在提出外观设

计国际注册申请时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，需要自国际公布之日

起 3 个月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。指定中国

的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，要求了新颖性宽限期的，需要在国际

公布之日起 2 个月内提交证明材料，也可以在提交申请时一并提

交。对于不符合单一性要求的申请，申请人可以自国际公布之日

起 2 个月内主动提出分案申请，也可以依据审查员的审查意见提

出分案申请。 

四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收费 

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需缴纳三类费用：基本费、公布费，

以及指定费。指定费为对每个指定缔约方的费用，海牙体系规定

了标准指定费，也允许符合条件的国家声明采用单独指定费。缴

费方式为：WIPO 往来账户、信用卡、银行或邮局转账，具体费

用类型见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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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基本费（CHF）  

1.1 一项外观设计 397 

1.2 同一国际申请中每附加一项外观设计 19 

2 公布费（CHF）  

2.1 提交公布的每一件复制件 17 

2.2 同一页上显示一件或多件复制件 

（如果复制件以纸件形式提交），第 1 页之后每多一页 

150 

3 说明超过 100 字的附加费（CHF），超过 100 字以后每字 2 

4 标准指定费（CHF）*
  

4.1 适用第一级费用的  

4.1.1 一项外观设计 

4.1.2 同一国际申请中每附加一项外观设计 

42 

2 

4.2 适用第二级费用的  

4.2.1 一项外观设计 

4.2.2 同一国际申请中每附加一项外观设计 

60 

20 

4.3 适用于第三级费用的  

4.3.1 一项外观设计 

4.3.2 同一国际申请中每附加一项外观设计 

90 

50 

5 单独指定费（数额由每一个有关的缔约方确定）  

*根据各缔约方主管局是否进行新颖性等审查，标准指定费分三个不同等级。 

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的费用可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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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申请服务，并对相关信息进行介绍，网址为： 
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col/col2893/index.html 

提交外观设计国际注册申请使用的表格主要有： 

DM/1 


